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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 

沪民规〔2021〕6 号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

《上海市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区民政局，各基金会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

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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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 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，规范专项基金行为，

维护捐赠人、受助人和基金会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慈善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专项

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

本市基金会利用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定向捐赠的财产设立

的，专门用于资助基金会业务范围内某一项事业的专项基金的管理

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（原则） 

专项基金的设立、管理和使用，应当合法合规，符合基金会宗

旨和业务范围，专款专用，信息公开透明；不盲目追求专项基金的

增速和规模，不违背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规定，不背离捐

赠人和受助人的意愿，不为个人和企业谋求私利。 

第四条（主体责任） 

专项基金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。基金会对下设专项基金的所

有活动承担主体责任。 

第五条（设立要求） 

专项基金由基金会按照章程和本办法的规定设立，做到理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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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决策，程序规范。 

基金会应当严格入口把关，并根据自身管理能力合理有序发展

专项基金，细化制订专项基金设立和终止的条件和决策程序，并严

格执行。 

基金会应当与发起人以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专项基金的设立目

的、财产使用方式、各方的权利义务、终止条件和剩余财产的处理

等，不得以协议方式推卸管理责任。 

专项基金下不得再设立专项基金。 

第六条（名称规范管理） 

基金会应当严格规范专项基金名称。专项基金的名称由“上海

××基金会”+字号名+“专项基金”组合而成。字号名应当符合《基

金会名称管理规定》有关精神，并不得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

基金会应当加强对专项基金名称规范使用的监督管理。专项基

金应当使用带有基金会全称的规范名称。专项基金不得以独立组织

的名义开展募捐、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签订协议或开展其他活动；以

党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名义对外宣传或开展业务活动，应当经其同

意。 

第七条（运行管理） 

基金会应当明确专项基金的内部监管措施，对专项基金的具体

活动实施全过程监管。 

基金会应当做好专项基金的人员管理。专项基金设立时应当明

确管理架构和相应工作人员。基金会不得随意命名专项基金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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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谓，专项基金负责人可以称主任、副主任，但不得称具有误导公

众为基金会负责人的称谓。 

专项基金可以设立管理委员会，可以邀请捐赠人参加管理委员

会，担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或者副主任。 

第八条（捐赠财产管理） 

基金会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加强专项基金的捐赠财产使用管理： 

（一）按照捐赠协议的约定管理和使用捐赠财产，专款专用； 

（二）专项基金列支管理成本时，捐赠协议有约定的，按照其

约定；捐赠协议未约定的，除了为实现专项基金公益目的确有必要

之外，不得超过规定的管理费用标准； 

（三）专项基金的收支应当全部纳入基金会账户，不得使用其

他单位、组织或个人账户，不得开设独立账户和刻制印章。 

第九条（信息公开） 

基金会应当加强专项基金信息披露，对专项基金的设立和终止

信息、管理架构和人员信息、开展的募捐和公益资助项目等信息，

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及时披露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十条（报备报告） 

基金会应当按照章程和有关规定，就专项基金的设立、运行等

情况，通过重大事项报告和年度工作报告等方式，向业务主管单位

（行业主管部门）和登记管理机关进行报备、报告，接受监管。 

第十一条（内部管理与清理规范） 

基金会理事会应当每年定期听取专项基金管理情况汇报，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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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对下设专项基金进行清理整顿。对于长期不开展活动、管理不善

的专项基金要及时督促整改，必要时应当予以终止。 

第十二条（终止程序） 

专项基金经过清理、认为需要终止的，基金会理事会应当及时

作出决议，并做好后续事宜，注意保护专项基金捐赠人和受助人的

合法权益，妥善处理剩余财产。剩余财产按照专项基金捐赠协议处

理；协议未约定的，一般应当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

基金会其他慈善项目，并向社会公开。 

第十三条（监督检查） 

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专项基金的监督检查，发现违法违规

行为的，应当依法予以处理。 

第十四条（参照执行） 

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的专项基金参照本办

法执行。 

第十五条（施行日期） 

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4 月 30

日。 

(此文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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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30 日印发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